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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若行政處分之相對人表示未收到合法通知，因此未能陳述意見，主張對

其不利之行政處分違法無效，自始不發生任何法律效力，是否有理由？

（30 分）

二、公務員甲原任交通部航港局，負責政府採購業務，因生涯規劃而投入選

舉，並於民國 109 年順利當選 A 鄉之鄉民代表。請問甲自民國 108 年到

110 年，是否應進行財產申報？若應進行申報，則應進行幾次財產申報？

（30 分）

三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屬於何種行政組織？關於現行國內疫情各項事

務是否具有管轄權？（20 分）民國 110 年任職於財政部關務署之公務員

甲，於疫情期間值班，擔心遭受接觸民眾傳染，是否有請求中央流行疫

情指揮中心或財政部關務署發給防護面罩之權利？（20 分）

參考法條

傳染病防治法第 17 條：「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國內、外流行疫情嚴重程

度，認有統籌各種資源、設備及整合相關機關（構）人員之必要時，得

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，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官，

統一指揮、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、後備軍人組織、民間

團體執行防疫工作；必要時，得協調國軍支援。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編組、訓練、協助事項及作業程序之實施辦法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
